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体育、艺术场馆使用申请单
	活动/会议主题
	

	活动性质
	（如：会议类、文艺类、综合类等）

	人员构成及人数
	 人员：                总人数：       人

	申请地点
	（如：东园运动场、西园运动场、体艺馆、体艺馆附馆、雅韵堂、雅乐楼等，请写明具体地点）

	使用时间
	（如：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彩排时间等具体使用时间段要求精确）

	提供资料
	（如：活动流程、节目单、音频素材、视频材料等，可提供附件）

	会场需求
	（如灯光、话筒音响、LED屏、会议室、饮用水、人员等具体要求）

	申请单位联系方式
	联系人（必须是教职工）：      电话：

	申请单位负责人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保卫工作部门审批意见（大型活动审批）：


签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体育与音乐学院场馆审批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活动完毕对场地、设备验收情况:           

                        活动负责人、场地验收员签字：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因场馆为教学场地，为保障正常教学秩序，申请单位需提前一周申请，完成相关签章手续，大型活动须学校保卫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申请使用。
2、使用申请单交由体育与音乐学院场馆科李文东老师审批后，需到体育与音乐学院综合办公室盖章备案，备案后到李文东老师处领取使用通知单后，方可使用。（李老师电话13786101515，综合办公室地址为体艺馆附楼308）
3、申请单位须在活动前提交相关资料，对因未提交、未及时提交或提交资料调整未及时沟通而导致活动运行不畅等相关责任，由使用单位自行承担。
4、如遇学校大型活动，需服从统一调度安排，调整使用时间。
5、活动当天如与审批内容不符，且未提前报备，现场将不予安排执行。
6、组织活动的相关设备、技术升级等问题，在符合场馆相关标准的前提下由申请单位自行解决。
7、申请单位需严格遵守场馆使用管理条例，活动完毕当天由双方共同对场内外设施、设备进行验收交接，使用期间因使用单位对场内外设施、环境造成人为破坏的须进行维修或还原，对场内专业设备造成人为损坏的须进行赔偿。





